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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增強本系學士班學生之競爭力，及因應學習成效導向的評量

發展趨勢和學生能力導向之課程目標設計，特訂定本系學習成

效總結性評量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學士班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備教育專業知能與學術探究素

養的優質教師、培養具備潛能開發專業知能之優質企劃師、能

應用學術探究素養以精進教學之教育人才、培養具備閱讀素養

與數位科技知能之教育人才。 
第三條 為達成上述教育目標，培育本系學士班學生核心能力為： 

1. 具備教育專業以解決教育實務問題的知能； 

2. 具備系統思考與設計潛能開發方案的素養； 

3. 具備覺察教育問題並應用探究素養的知能； 

4. 具備結合閱讀教學與數位科技的知能。 

本系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旨在檢核學生是否具備教育目標所包

含之各項核心能力，因此應該訂定評量指標以為檢核之依據。 
第四條 為使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的結果作為檢討課程、教學與學習輔

導之參考，本系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之指導與審核單位為課程

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在討論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議案時，可依

需要邀請其他學科專家或領域專家列席指導。 
第五條 本系學士班總結性評量課程如下： 

1. 選修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者選修「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I」、「國

民小學教學實習 II」8學分。 

2. 選修閱讀科技學程者須選修「閱讀科技專題製作」2學分。 

3. 選修潛能開發學程者須選修「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實務

（一）」、「潛能開發教育事業實務（二）」6學分。 

學生成績等第需為 C-（含）以上才算通過，評量項目比例由授

課教師自行訂定。 
第六條 本系學士班總結性評量分為學系評量及學程評量：學系評量依

據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指標訂定；學程評量依據各學程培育目



標訂定。 

第七條 評量實施期程於各學程總結性課程期末進行評量，學生均須填

答 1 次學系評量及所屬學程評量。 

第八條 運用機制與修訂，於每學年提供學程教師，總結性評量結果作

為其提出課程改善依據，並送系課程委員會備查。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